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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17102420 

致 :	   交委會 

 程振明主席 

提案人: 陳美蓮,麥業成,黃偉賢,鄺俊宇,杜嘉倫 

巴士車長工時及休息空間 

程主席, 

日前深水埗城巴意外，造成3死30多傷慘劇，再度帶出巴士公司車長人手不足，工時過長，薪

酬偏低等問題。 

現時巴士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巳是2010年十月的修訂版本。	  其中一個工作日內最

長工作時間不超越14小時，而一個工作日內的駕駛時間不超逾11小時。每日如此長的工作及駕

駛時間, 可以說是不人道, 置每日成千上萬的乘客安全於險境。  

車長底薪偏低, 造成巴士公司所推說車長主動要求加班的詭辯。 

現促請運輸署與巴士公司: 

(1) 盡快修定現行指引，合適地，人性化的把每日最高工時及駕駛時間減低 

(2) 立即改善各巴士站頭, 車長休息的設備及空間。很多車長投訴站頭跟本沒有位置讓他們休

息。 

附2016年運輸署長回答立法會議員的提出相關文件。 

多謝。 

聯絡人: 

元朗區議員 

杜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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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元朗元朗元朗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巴士服務工作小組巴士服務工作小組巴士服務工作小組巴士服務工作小組

2017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運巴士有限公司之回應之回應之回應之回應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由由由由：：：：

李月民區議李月民區議李月民區議李月民區議員之議題員之議題員之議題員之議題 「「「「長途車巴士車長的作息質素」及

陳美蓮議員陳美蓮議員陳美蓮議員陳美蓮議員、、、、麥業成議員麥業成議員麥業成議員麥業成議員、、、、黃偉賢議員黃偉賢議員黃偉賢議員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鄺俊宇議員鄺俊宇議員鄺俊宇議員、、、、杜嘉倫議員之議題杜嘉倫議員之議題杜嘉倫議員之議題杜嘉倫議員之議題

「巴士車長工時及休息空間」

龍運巴士重視行車安全及車長的作息。龍運的車長工作安排符合運輸署的《巴士車長

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就運輸署檢討上述指引，我們會和運輸署及持份者保持

聯繫，積極配合運輸署檢討指引。龍運關注車長的休息設施，目前大部份巴士總站已

設有休息室。我們會繼續優化設施，為車長提供更完善的休息空間，確保他們的職業

安全和健康受到保障。 

201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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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巴士服務工作小組 

2017年第六次會議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之回應 

有關由： 

李月民區議員之議題 「長途車巴士車長的作息質素」及 

陳美蓮議員、麥業成議員、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杜嘉倫議員之議題 

「巴士車長工時及休息空間」 

九巴重視行車安全及車長的作息。九巴的車長工作安排符合運輸署的《巴士車長工作、

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就運輸署檢討上述指引，我們會和運輸署及持份者保持聯繫，

積極配合運輸署檢討指引。九巴關注車長的休息設施，目前大部份巴士總站已設有休

息室。我們會繼續優化設施，為車長提供更完善的休息空間，確保他們的職業安全和

健康受到保障。 

201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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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巴士服務工作小組 

2017 年 11 月 22 日 

議員提問: 

建議討論巴士車長工時及休息空間 

回應: 

有關議員的上述提問，本署謹覆如下: 

(1) 盡快修訂現行指引, 合適地, 人性化的把每日最高工時及駕駛時間減低 

現時，運輸署制定了「巴士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下稱「《指引》」），

專營巴士公司須確保巴士車長的編更安排符合《指引》的要求。《指引》的現

行版本是在 2010 年 10 月經運輸署、專營巴士公司及巴士車長工會（下稱「工

會」）檢討，以及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後頒布施行。根據《指引》，車

長在一個工作日的最長工作時間（包括所有休息時間）不應超逾 14 小時，而

駕駛時間則不應超逾 11 小時。 

自意外發生後，巴士車長的作息時間安排備受社會關注。就此，運輸署正對

《指引》的內容作出仔細檢視，並會考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和關注，當中會

特別注重： 

(一) 專營巴士的營運安全及服務可靠性； 

(二) 巴士車長的駕駛安全與健康生活模式，尤其是工作和休息時間安排兩者間

的平衡，及如何避免車長持續長時間執行駕駛職務； 

(三) 專營巴士營辦商在日常運作方面（例如調配人手及車輛）的靈活性，以應

付不同時段的乘客需求； 

(四) 專營巴士業界及工會對修訂《指引》的意見； 

(五) 修訂《指引》對專營巴士業界整體營運狀況的影響；及 

(六) 如修訂《指引》須增聘人手以維持現有服務，如何在盡早施行的同時，給

予巴士公司適度空間，作出相應過渡安排（例如招聘、培訓及考核車長、

重新訂定巴士的調度、重編更份安排等）。 

運輸署已與工會及專營巴士公司的代表見面，聽取他們對檢討現行《指引》

的意見和關注事項，本署會繼續與工會及專營巴士公司深入協商，著力檢討

《指引》可如何作出具體修改，並謀求早日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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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即改善各巴士站頭, 車長休息的設備及空間。很多車長投訴站頭沒有位

置讓他們休息。 

運輸署一向鼓勵巴士公司作為良好僱主，應為員工在巴士總站提供適當的休

息設施。巴士公司會因應實際情況及員工需要，向相關的政府部門申請設置

站頭設施。然而，由於各巴士總站的土地擁有權不同，巴士公司須因應其需

要向適當的部門(例如運輸署、地政處、政府產業署及房屋署)提出申請。如巴

士公司在申請設置站頭設施時遇到困難，運輸署會積極作出適當協調，例如

向相關政府部門釐清有關申請的細節及必要性，和安排與地區人士會面以減

低地區人士對巴士公司設置站頭設施疑慮，以令設施盡早設置。 

 

 

運輸署新界運輸管理部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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